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临时入住学生宿舍
承诺书
   由学院统一批示，因特殊原因需暂住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宿舍的学生，请认真阅读我院关于《学生宿舍管理条例》的内容，并承诺严格遵守以下所有规定：
一、入住、退宿

（一）入住学生必须提前递交相关系部或部门盖章签字的住宿申请书，按指定的寝室、床位入住；住宿期间不得擅自变更房间和床位。
（二）住宿学生每人配给门、柜橱钥匙一套和门卡；门卡不得外借，不得自行调换门锁和私配钥匙。钥匙遗失应予赔偿。若须借用自己寝室钥匙，须凭本人有效证件由管理员陪同开门并登记。

（三）入住学生进出本宿舍楼请随身带好本人身份证或学生证，以备检查。

二、日常规范
    （一）凡入住学生须严格遵守《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宿舍管理规定》的各项内容。
（二）学生寝室晚上9:30开始查房，晚上23：00停止供电，次日6：00恢复供电；宿舍楼内网络、浴室和热水设备开放时间以公示时间为准。法定假期和遇到重大活动等情况的供电服从学院统一安排。
三、违规处分

在宿舍楼内违反下列规定之一者，按学院有关规定处分：

    （一）布置寝室时不能用铁钉、刀具、涂改液乱贴等，必须保持门窗、家具、墙壁的整洁。

    （二）宿舍楼内不准溜冰、玩球、跳舞、高声喧哗、高声播放音响设备或进行其他影响他人生活和学习的活动。宿舍区严禁放鞭炮、摔瓶子等不文明的举止。

（三）宿舍楼内禁止使用明火，包括烧酒精炉、煤油炉、液化气炉、点蜡烛、燃烧废弃物等；严禁违章用电，不得私自乱拉电线、床头灯、热得快、电饭煲等用具及其他可能危害公共及人身安全的用火用电行为；宿舍楼内禁止吸烟。

（四）寝室不得存放易燃、易爆危险品和有毒物品，一经发现立即没收。酿成严重后果者，依照学院有关规定或国家有关法律追究责任；宿舍楼不准饲养各种动物。

    （五）宿舍楼内禁止酗酒、赌博、养宠物等行为；寝室内禁止打架斗殴，寻衅滋事，攻击侮辱他人，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等不良行为。
    （六）非本楼人员不得留宿学生公寓，外来人员进出学生公寓须向本楼宿管人员出示身份证件，登记个人信息和进出时间。外卖和快递一律在宿舍楼外领取。
    （七）未经许可，禁止在宿舍楼内外墙上张贴各类广告、告示、海报。未经许可，不得在宿舍内从事租赁、修理、代售、代销等经营活动。禁止进行非法传教、传销等行为。
(八) 不得破坏学生公寓内安装的门禁系统、安全设备、消防设备、热水淋浴设备、阳台绿化和网络等公共设施。
（九）禁止从事违反国家法律及严重违反校纪校规的其它行为。

本人         承诺在入住期间将严格遵守以上各项宿舍管理规定。（班级            本人联系方式         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签名：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老师签名：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   期：          
